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63號

原      告  鄭小玲  

被      告  張進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52,735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01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035,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原主張被告侵占其投資款，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15,000

元；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主張被告詐欺其買入股款，另追加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本院卷第262、264、273頁)。經查，原告所為訴之追

加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原訴均係本於原告透過

被告向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光電公司)購買未上

市股票之基礎事實，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詐欺之故意，向原告佯稱綠陽光電公司

太陽能技術領先、無風險穩健，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

甥，有管道可以每股40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云云，致原

告陷於錯誤，於99年4月28日以每股40元價格，透過被告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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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綠陽光電公司75,000股未上市股票，並依被告指示買進而

滙款股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被告又於99年6月

間告知原告，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現在每股23元，鴻海公司即

將全數收購，保證不會有問題云云，原告為攤平投資成本，

誤信被告說詞，再依被告指示於99年6月29日匯款股款287萬

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股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

戶，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145,000股未上市股票。嗣綠陽光

電公司於104年間倒閉，原告向綠陽光電公司詢問股價乙

事，始得知綠陽光電公司從未以每股40元價格出售股票，且

經綠陽光電董事長即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增資

每股價格一律15元。被告上開行為，顯係故意詐欺原告賺取

股票差價，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購買220張股票股款應為3

30萬元，但被告卻收取股款633萬5,000元，其中330萬5,000

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返還

303萬5,000元不當得利，並附加自知悉無法律上之原因即10

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而為判決

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綠陽光電公司是股票未上市公司，原告本得自行

評估決定是否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綠陽光電公司董事長

李適維係被告外甥，被告多次向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

票，每股價格有23元或30元或40元不等，買入價格跟原告都

一樣。被告未向原告保證獲利，被告已將原告匯款633萬5,0

00元，連同被告自己購買的股款，於99年5月21日、99年7月

22日悉數匯款給李適維，被告未受有何利益，不應負返還責

任。本件原告投資失利，不應向被告求償，且原告提出之詐

欺刑事告訴，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縱原告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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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善良風

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

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

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參

照)。次按詐欺之不法行為，如符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要件，受害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規定，請求加害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所稱

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

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

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是項

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判決參照)。又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所規定；是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

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768號判決參照)。

　⒉綠陽光電公司於96年11月16日設立登記，經主管機關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於106年12月27日為解散登記，復於107年1

月29日為廢止登記，有屏東縣政府113年11月9日屏府城工字

第1130177288號函送綠陽光電公司歷年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93-217頁)。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於99

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40元

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75,000股，再於99年6月29日匯

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

琴帳戶，以每股23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145,000股

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匯款回條聯為證(補卷第21頁)，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6頁)，堪認上開事實為真正。

　⒊原告主張綠陽光電公司於99年10月間股價為每股15元，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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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告施用詐術，先後佯稱每股為40元、23元，致原告陷於

錯誤，陸續交付股款購買股票75,000股、145,000股，原告

受有303萬5,000元損害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惟查：

　　①據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為股票未上市公

司，有委託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增資約4次，每股價格固定1

5元，此價格是經過董事會決議、股東大會通過的。被告

是我舅舅，他很早以前就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股東，所以他

知道公司要增資的消息，他把要購買股票的錢匯進我或我

太太的帳戶，並給我購買股票者之姓名、股數的名單，我

按每股15元、每人購買股數計算股款是否正確，登記在股

東名簿，我不知道原告是不是向被告買股票，但我有去查

股東名冊，原告確實是公司股東，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

登記的股份是22萬股。99年間太陽能趨勢看好，市場上市

櫃公司的股價很高，綠陽光電公司股東會去找親朋好友來

買股票，他們可能開價高於15元，但用15元向公司買股

票，中間的差價是放到自己口袋或是再換成綠陽光電公司

的股票。104年間，我與公司所有董事都有收到股東請求

損害賠償通知，董事林飛龍或陳玉興其中一人說有委託律

師處理，後續我就沒有收到進一步的消息等語(本院卷第2

57-262頁)，並有原告提出存證信函、滙款回條聯、李適

維律師函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25頁），由此可知，被

告利用其與證人李適維之舅姪關係，刻意隱瞞每股15元之

重要資訊，向原告佯以每股40元、23元不等價格吸引原告

購買，被告顯係故意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委託被告

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份，已侵害原告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之

權利，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

首揭說明，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投資之意思決定自由權，自

應對原告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②被告雖抗辯原告交付之股款，連同其自己購買股款，一併

匯款給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其購買每股價格與

原告相同，未賺取差價云云，並提出其妻古美琴之中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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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銀行存摺內頁為憑(本院卷第49-55頁)，惟依上開匯款

明細可知，原告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

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

維，而係於99年5月21日匯款705萬元予李適維；又原告於

99年6月29日匯款287.5萬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

被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

款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7月22日匯款616萬元予李適維之

事實，是以，依前開古美琴帳戶尚無法證明被告確係以每

股40元、23元交付款股予李適維，用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

股份，難認被告前開抗辯可採。又原告前對被告提出詐欺

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應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此有被告提出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7

-61頁），惟檢察官並未調查被告收取股款價差之相關證

據，且不起訴處分本無拘束民事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效

力，自不能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

　　③被告抗辯原告自行考量獲利及投資風險等情後，始決定以

每股為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不能因日後投

資失利，要求其賠償云云。查，綠陽光電公司係非公開發

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並非於公開場合交易，其

股票價格本非未曾接觸該公司之原告所能知悉了解，縱當

時客觀環境為太陽能產業景氣良好，市場交易行情佳，然

無其他客觀資料可資憑算股份價格，難認原告當時已掌握

綠陽光電公司在市場上之客觀行情及價格，況原告係基於

被告告稱綠陽光電公司穩健，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每

股價格為40元、23元等話術，始委託被告購入綠陽光電公

司股票，被告亦不爭執原告係以每股40元、23元購買綠陽

光電公司股票，然綠陽光電公司一律以每股價格15元辦理

增資，據此可知，原告顯非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以每股逾15

元之價格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前開抗辯，應無足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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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故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查，

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綠陽光電公司，並以副

本告知被告，其上載明「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張進昌先生強

烈告訴本人，貴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先生是位優秀進取有為的

年輕人，貴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沒有風險、穩健，有問題

他會負責。本人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匯款新台幣叁

佰萬元、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匯款新台幣貳佰捌拾伍

萬元及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匯款新台幣肆拾陸萬元共計匯

款陸佰叁拾叁萬伍仟元，並經張晉昌先生轉匯公司總經理李

適維夫人帳戶，認購二佰二拾張貴公司股票。民國九十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當時認購每股四十元，日前詢問貴公司得知公

司從未出售過如此高單價股票，請李適維先生以善良負責人

的態度告知實情並審慎的回函告知。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詐欺罪及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侵占罪，法定本刑均為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亦均為公訴罪，請台端自行參採，希勿自誤為

禱。」(補卷第17-19頁)，足證原告至遲於104年1月間已知

悉其受損害金額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原告遲至113

年7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法院收

文戳章可佐（補字卷第13頁），依上說明，原告之損害賠償

求權已逾2年時效期間，因時效完成而免負義務。被告主張

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告賠償

其損害，不能准許。

　㈡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

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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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

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

利。查，本件原告係因被告不法侵害其意思決定自由權，誤

信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以每股逾15元即40元、23元不等，滙款

合計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以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

票220,000股，已如前述，原告對被告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

定目的增益被告之財產，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

產利益，致原告受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類型，應

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

據。

　⒉次按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

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

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

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

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

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對原告隱瞞綠陽光電公司每股

為15元之交易資訊之行為，致原告以每股逾15元交付股款予

被告，委由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而受有股價差價之

損害，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該項財產

移動違反財產法上權益歸屬秩序，自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

性，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雖被告抗辯投

資本來就有風險，原告應自負盈虧之責云云，惟按不當得利

乃對於違反公平原則之財產變動，剝奪受益人所受利益，以

調整其財產狀態為目的，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

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不以受益

人有歸責性及違法性存在為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因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

權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即構成不當得利。又不當

得利之受領人，僅於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

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為民法第18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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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參照），被告明知綠陽光電公司增資股價每股15元，

卻以每股逾15元即每股40元或23元不等向原告收取股款，難

認被告有何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之情事。從而，被告以侵害原

告意思決定自由權之行為，不法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

而受利益，原告主張被告就受領匯款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

每股逾15元款項，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應

屬有據。

　⒊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81條但書亦有明定。又按不當

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

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領

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關於

應返還數額，應以返還義務成立時為計算標準（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99年間

向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當時，綠陽光電公司股價每股

為15元，原告持有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業如前

述，依前揭說明，被告不應取得之利益應以原告買進價格與

實際價格即15元間差額乘以購買股數計算。準此，原告取得

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以每股15元計算股款，合計

應為330萬元(計算式：220,000股/張×15元/股＝330萬元)，

惟原告滙款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其妻古美琴帳戶，其中

303萬5,000元(計算式：6,335,000元－330萬元＝3,035,000

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303萬5,000元，自屬有據。

　⒋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

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該項利息

應自受領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800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

係以受領人依其對事實認識及法律上判斷知其欠缺保有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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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正當依據時，既為已足，不以確實瞭解整個法律關係

為必要。換言之，知之程度，僅須達於可認識之程度即為已

足，並未以受領人於知悉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其受領為無法律

上原因時，始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553號判決意旨參見）。查，被告於99年間出售綠陽光電

公司股票予原告時，其主觀上已知其受領每股逾15元之股款

即303萬5,000元，屬無法律上原因，自斯時起被告已知無法

律上之原因，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自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

信函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不當得利之債權，屬於金錢債權，未約定利率，依民法第

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

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

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3萬5,000

元，及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52,735元(第一審裁判費51,937元、證人旅

費798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被告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本判

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相當擔保金

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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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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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63號
原      告  鄭小玲  
被      告  張進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52,735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01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035,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主張被告侵占其投資款，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15,000元；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主張被告詐欺其買入股款，另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第262、264、273頁)。經查，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原訴均係本於原告透過被告向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光電公司)購買未上市股票之基礎事實，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詐欺之故意，向原告佯稱綠陽光電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無風險穩健，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有管道可以每股40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99年4月28日以每股40元價格，透過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75,000股未上市股票，並依被告指示買進而滙款股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被告又於99年6月間告知原告，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現在每股23元，鴻海公司即將全數收購，保證不會有問題云云，原告為攤平投資成本，誤信被告說詞，再依被告指示於99年6月29日匯款股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股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145,000股未上市股票。嗣綠陽光電公司於104年間倒閉，原告向綠陽光電公司詢問股價乙事，始得知綠陽光電公司從未以每股40元價格出售股票，且經綠陽光電董事長即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增資每股價格一律15元。被告上開行為，顯係故意詐欺原告賺取股票差價，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購買220張股票股款應為330萬元，但被告卻收取股款633萬5,000元，其中330萬5,000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返還303萬5,000元不當得利，並附加自知悉無法律上之原因即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而為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綠陽光電公司是股票未上市公司，原告本得自行評估決定是否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綠陽光電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被告外甥，被告多次向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每股價格有23元或30元或40元不等，買入價格跟原告都一樣。被告未向原告保證獲利，被告已將原告匯款633萬5,000元，連同被告自己購買的股款，於99年5月21日、99年7月22日悉數匯款給李適維，被告未受有何利益，不應負返還責任。本件原告投資失利，不應向被告求償，且原告提出之詐欺刑事告訴，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縱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理由：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參照)。次按詐欺之不法行為，如符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要件，受害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加害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所稱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是項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判決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規定；是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參照)。
　⒉綠陽光電公司於96年11月16日設立登記，經主管機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於106年12月27日為解散登記，復於107年1月29日為廢止登記，有屏東縣政府113年11月9日屏府城工字第1130177288號函送綠陽光電公司歷年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217頁)。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40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75,000股，再於99年6月29日匯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23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145,000股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匯款回條聯為證(補卷第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6頁)，堪認上開事實為真正。
　⒊原告主張綠陽光電公司於99年10月間股價為每股15元，被告向原告施用詐術，先後佯稱每股為40元、23元，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交付股款購買股票75,000股、145,000股，原告受有303萬5,000元損害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惟查：
　　①據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為股票未上市公司，有委託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增資約4次，每股價格固定15元，此價格是經過董事會決議、股東大會通過的。被告是我舅舅，他很早以前就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股東，所以他知道公司要增資的消息，他把要購買股票的錢匯進我或我太太的帳戶，並給我購買股票者之姓名、股數的名單，我按每股15元、每人購買股數計算股款是否正確，登記在股東名簿，我不知道原告是不是向被告買股票，但我有去查股東名冊，原告確實是公司股東，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登記的股份是22萬股。99年間太陽能趨勢看好，市場上市櫃公司的股價很高，綠陽光電公司股東會去找親朋好友來買股票，他們可能開價高於15元，但用15元向公司買股票，中間的差價是放到自己口袋或是再換成綠陽光電公司的股票。104年間，我與公司所有董事都有收到股東請求損害賠償通知，董事林飛龍或陳玉興其中一人說有委託律師處理，後續我就沒有收到進一步的消息等語(本院卷第257-262頁)，並有原告提出存證信函、滙款回條聯、李適維律師函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25頁），由此可知，被告利用其與證人李適維之舅姪關係，刻意隱瞞每股15元之重要資訊，向原告佯以每股40元、23元不等價格吸引原告購買，被告顯係故意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委託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份，已侵害原告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之權利，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首揭說明，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投資之意思決定自由權，自應對原告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②被告雖抗辯原告交付之股款，連同其自己購買股款，一併匯款給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其購買每股價格與原告相同，未賺取差價云云，並提出其妻古美琴之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為憑(本院卷第49-55頁)，惟依上開匯款明細可知，原告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5月21日匯款705萬元予李適維；又原告於99年6月29日匯款287.5萬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7月22日匯款616萬元予李適維之事實，是以，依前開古美琴帳戶尚無法證明被告確係以每股40元、23元交付款股予李適維，用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份，難認被告前開抗辯可採。又原告前對被告提出詐欺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被告提出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7-61頁），惟檢察官並未調查被告收取股款價差之相關證據，且不起訴處分本無拘束民事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效力，自不能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③被告抗辯原告自行考量獲利及投資風險等情後，始決定以每股為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不能因日後投資失利，要求其賠償云云。查，綠陽光電公司係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並非於公開場合交易，其股票價格本非未曾接觸該公司之原告所能知悉了解，縱當時客觀環境為太陽能產業景氣良好，市場交易行情佳，然無其他客觀資料可資憑算股份價格，難認原告當時已掌握綠陽光電公司在市場上之客觀行情及價格，況原告係基於被告告稱綠陽光電公司穩健，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每股價格為40元、23元等話術，始委託被告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亦不爭執原告係以每股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然綠陽光電公司一律以每股價格15元辦理增資，據此可知，原告顯非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以每股逾15元之價格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前開抗辯，應無足採。
　⒋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故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查，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綠陽光電公司，並以副本告知被告，其上載明「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張進昌先生強烈告訴本人，貴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先生是位優秀進取有為的年輕人，貴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沒有風險、穩健，有問題他會負責。本人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匯款新台幣叁佰萬元、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匯款新台幣貳佰捌拾伍萬元及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匯款新台幣肆拾陸萬元共計匯款陸佰叁拾叁萬伍仟元，並經張晉昌先生轉匯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夫人帳戶，認購二佰二拾張貴公司股票。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當時認購每股四十元，日前詢問貴公司得知公司從未出售過如此高單價股票，請李適維先生以善良負責人的態度告知實情並審慎的回函告知。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及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侵占罪，法定本刑均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均為公訴罪，請台端自行參採，希勿自誤為禱。」(補卷第17-19頁)，足證原告至遲於104年1月間已知悉其受損害金額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原告遲至113年7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法院收文戳章可佐（補字卷第13頁），依上說明，原告之損害賠償求權已逾2年時效期間，因時效完成而免負義務。被告主張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不能准許。
　㈡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查，本件原告係因被告不法侵害其意思決定自由權，誤信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以每股逾15元即40元、23元不等，滙款合計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以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已如前述，原告對被告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的增益被告之財產，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類型，應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據。
　⒉次按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對原告隱瞞綠陽光電公司每股為15元之交易資訊之行為，致原告以每股逾15元交付股款予被告，委由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而受有股價差價之損害，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該項財產移動違反財產法上權益歸屬秩序，自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雖被告抗辯投資本來就有風險，原告應自負盈虧之責云云，惟按不當得利乃對於違反公平原則之財產變動，剝奪受益人所受利益，以調整其財產狀態為目的，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不以受益人有歸責性及違法性存在為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因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即構成不當得利。又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僅於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為民法第182條第1項參照），被告明知綠陽光電公司增資股價每股15元，卻以每股逾15元即每股40元或23元不等向原告收取股款，難認被告有何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之情事。從而，被告以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之行為，不法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原告主張被告就受領匯款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每股逾15元款項，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⒊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81條但書亦有明定。又按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關於應返還數額，應以返還義務成立時為計算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99年間向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當時，綠陽光電公司股價每股為15元，原告持有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業如前述，依前揭說明，被告不應取得之利益應以原告買進價格與實際價格即15元間差額乘以購買股數計算。準此，原告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以每股15元計算股款，合計應為330萬元(計算式：220,000股/張×15元/股＝330萬元)，惟原告滙款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其妻古美琴帳戶，其中303萬5,000元(計算式：6,335,000元－330萬元＝3,035,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303萬5,000元，自屬有據。
　⒋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該項利息應自受領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係以受領人依其對事實認識及法律上判斷知其欠缺保有所受利益之正當依據時，既為已足，不以確實瞭解整個法律關係為必要。換言之，知之程度，僅須達於可認識之程度即為已足，並未以受領人於知悉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其受領為無法律上原因時，始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判決意旨參見）。查，被告於99年間出售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予原告時，其主觀上已知其受領每股逾15元之股款即303萬5,000元，屬無法律上原因，自斯時起被告已知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自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之債權，屬於金錢債權，未約定利率，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3萬5,000元，及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52,735元(第一審裁判費51,937元、證人旅費798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相當擔保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63號
原      告  鄭小玲  
被      告  張進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52,735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01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以新臺幣3,035,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
    訴時，原主張被告侵占其投資款，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15,000元
    ；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主張被告詐欺其買入股款，另追加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
    告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本院卷第262、264、273頁)。經查，原告所為訴之追加
    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原訴均係本於原告透過被
    告向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光電公司)購買未上市
    股票之基礎事實，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詐欺之故意，向原告佯稱綠陽光電公司
    太陽能技術領先、無風險穩健，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
    ，有管道可以每股40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云云，致原告
    陷於錯誤，於99年4月28日以每股40元價格，透過被告購買
    綠陽光電公司75,000股未上市股票，並依被告指示買進而滙
    款股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被告又於99年6月間
    告知原告，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現在每股23元，鴻海公司即將
    全數收購，保證不會有問題云云，原告為攤平投資成本，誤
    信被告說詞，再依被告指示於99年6月29日匯款股款287萬50
    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股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
    ，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145,000股未上市股票。嗣綠陽光電
    公司於104年間倒閉，原告向綠陽光電公司詢問股價乙事，
    始得知綠陽光電公司從未以每股40元價格出售股票，且經綠
    陽光電董事長即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增資每股
    價格一律15元。被告上開行為，顯係故意詐欺原告賺取股票
    差價，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購買220張股票股款應為330萬
    元，但被告卻收取股款633萬5,000元，其中330萬5,000元係
    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返還303
    萬5,000元不當得利，並附加自知悉無法律上之原因即104年
    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而為判決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綠陽光電公司是股票未上市公司，原告本得自行
    評估決定是否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綠陽光電公司董事長
    李適維係被告外甥，被告多次向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
    票，每股價格有23元或30元或40元不等，買入價格跟原告都
    一樣。被告未向原告保證獲利，被告已將原告匯款633萬5,0
    00元，連同被告自己購買的股款，於99年5月21日、99年7月
    22日悉數匯款給李適維，被告未受有何利益，不應負返還責
    任。本件原告投資失利，不應向被告求償，且原告提出之詐
    欺刑事告訴，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縱原告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理由：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善良風
    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
    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
    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參照)
    。次按詐欺之不法行為，如符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他人之要件，受害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規定，請求加害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所稱詐欺
    ，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
    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
    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是項規定所
    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判決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所規定；是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
    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
    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
    判決參照)。
　⒉綠陽光電公司於96年11月16日設立登記，經主管機關經濟部
    產業園區管理局於106年12月27日為解散登記，復於107年1
    月29日為廢止登記，有屏東縣政府113年11月9日屏府城工字
    第1130177288號函送綠陽光電公司歷年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
    可稽（本院卷第93-217頁)。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於99
    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40元
    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75,000股，再於99年6月29日匯
    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
    琴帳戶，以每股23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145,000股
    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匯款回條聯為證(補卷第21頁)，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6頁)，堪認上開事實為真正。
　⒊原告主張綠陽光電公司於99年10月間股價為每股15元，被告
    向原告施用詐術，先後佯稱每股為40元、23元，致原告陷於
    錯誤，陸續交付股款購買股票75,000股、145,000股，原告
    受有303萬5,000元損害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惟查：
　　①據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為股票未上市公司
      ，有委託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增資約4次，每股價格固定15
      元，此價格是經過董事會決議、股東大會通過的。被告是
      我舅舅，他很早以前就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股東，所以他知
      道公司要增資的消息，他把要購買股票的錢匯進我或我太
      太的帳戶，並給我購買股票者之姓名、股數的名單，我按
      每股15元、每人購買股數計算股款是否正確，登記在股東
      名簿，我不知道原告是不是向被告買股票，但我有去查股
      東名冊，原告確實是公司股東，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登
      記的股份是22萬股。99年間太陽能趨勢看好，市場上市櫃
      公司的股價很高，綠陽光電公司股東會去找親朋好友來買
      股票，他們可能開價高於15元，但用15元向公司買股票，
      中間的差價是放到自己口袋或是再換成綠陽光電公司的股
      票。104年間，我與公司所有董事都有收到股東請求損害
      賠償通知，董事林飛龍或陳玉興其中一人說有委託律師處
      理，後續我就沒有收到進一步的消息等語(本院卷第257-2
      62頁)，並有原告提出存證信函、滙款回條聯、李適維律
      師函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25頁），由此可知，被告利
      用其與證人李適維之舅姪關係，刻意隱瞞每股15元之重要
      資訊，向原告佯以每股40元、23元不等價格吸引原告購買
      ，被告顯係故意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委託被告購買
      綠陽光電公司股份，已侵害原告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之權利
      ，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首揭
      說明，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投資之意思決定自由權，自應對
      原告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②被告雖抗辯原告交付之股款，連同其自己購買股款，一併
      匯款給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其購買每股價格與
      原告相同，未賺取差價云云，並提出其妻古美琴之中國信
      託銀行存摺內頁為憑(本院卷第49-55頁)，惟依上開匯款
      明細可知，原告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
      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維
      ，而係於99年5月21日匯款705萬元予李適維；又原告於99
      年6月29日匯款287.5萬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
      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
      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7月22日匯款616萬元予李適維之事
      實，是以，依前開古美琴帳戶尚無法證明被告確係以每股
      40元、23元交付款股予李適維，用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
      份，難認被告前開抗辯可採。又原告前對被告提出詐欺刑
      事告訴，雖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此有被告提出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7-61
      頁），惟檢察官並未調查被告收取股款價差之相關證據，
      且不起訴處分本無拘束民事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效力，自
      不能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③被告抗辯原告自行考量獲利及投資風險等情後，始決定以
      每股為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不能因日後投
      資失利，要求其賠償云云。查，綠陽光電公司係非公開發
      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並非於公開場合交易，其
      股票價格本非未曾接觸該公司之原告所能知悉了解，縱當
      時客觀環境為太陽能產業景氣良好，市場交易行情佳，然
      無其他客觀資料可資憑算股份價格，難認原告當時已掌握
      綠陽光電公司在市場上之客觀行情及價格，況原告係基於
      被告告稱綠陽光電公司穩健，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每
      股價格為40元、23元等話術，始委託被告購入綠陽光電公
      司股票，被告亦不爭執原告係以每股40元、23元購買綠陽
      光電公司股票，然綠陽光電公司一律以每股價格15元辦理
      增資，據此可知，原告顯非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以每股逾15
      元之價格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前開抗辯，應無足
      採。
　⒋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故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查，原
    告於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綠陽光電公司，並以副本
    告知被告，其上載明「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張進昌先生強烈
    告訴本人，貴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先生是位優秀進取有為的年
    輕人，貴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沒有風險、穩健，有問題他
    會負責。本人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匯款新台幣叁佰
    萬元、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匯款新台幣貳佰捌拾伍萬
    元及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匯款新台幣肆拾陸萬元共計匯款
    陸佰叁拾叁萬伍仟元，並經張晉昌先生轉匯公司總經理李適
    維夫人帳戶，認購二佰二拾張貴公司股票。民國九十九年四
    月二十八日當時認購每股四十元，日前詢問貴公司得知公司
    從未出售過如此高單價股票，請李適維先生以善良負責人的
    態度告知實情並審慎的回函告知。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
    欺罪及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侵占罪，法定本刑均為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亦均為公訴罪，請台端自行參採，希勿自誤為禱
    。」(補卷第17-19頁)，足證原告至遲於104年1月間已知悉
    其受損害金額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原告遲至113年7
    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法院收文戳
    章可佐（補字卷第13頁），依上說明，原告之損害賠償求權
    已逾2年時效期間，因時效完成而免負義務。被告主張時效
    抗辯，為有理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告賠償其損
    害，不能准許。
　㈡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
    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
    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
    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
    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
    利。查，本件原告係因被告不法侵害其意思決定自由權，誤
    信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以每股逾15元即40元、23元不等，滙款
    合計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以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
    票220,000股，已如前述，原告對被告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
    定目的增益被告之財產，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
    產利益，致原告受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類型，應
    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據
    。
　⒉次按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
    」，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
    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
    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
    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
    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對原告隱瞞綠陽光電公司每股為
    15元之交易資訊之行為，致原告以每股逾15元交付股款予被
    告，委由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而受有股價差價之損
    害，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該項財產移
    動違反財產法上權益歸屬秩序，自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
    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雖被告抗辯投資本
    來就有風險，原告應自負盈虧之責云云，惟按不當得利乃對
    於違反公平原則之財產變動，剝奪受益人所受利益，以調整
    其財產狀態為目的，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
    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不以受益人有
    歸責性及違法性存在為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
    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因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而
    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即構成不當得利。又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僅於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
    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為民法第182條第1項
    參照），被告明知綠陽光電公司增資股價每股15元，卻以每
    股逾15元即每股40元或23元不等向原告收取股款，難認被告
    有何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之情事。從而，被告以侵害原告意思
    決定自由權之行為，不法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
    益，原告主張被告就受領匯款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每股逾
    15元款項，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
　⒊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
    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81條但書亦有明定。又按不當
    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
    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領
    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關於
    應返還數額，應以返還義務成立時為計算標準（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99年間
    向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當時，綠陽光電公司股價每股
    為15元，原告持有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業如前述
    ，依前揭說明，被告不應取得之利益應以原告買進價格與實
    際價格即15元間差額乘以購買股數計算。準此，原告取得綠
    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以每股15元計算股款，合計應
    為330萬元(計算式：220,000股/張×15元/股＝330萬元)，惟
    原告滙款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其妻古美琴帳戶，其中30
    3萬5,000元(計算式：6,335,000元－330萬元＝3,035,000元)
    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30
    3萬5,000元，自屬有據。
　⒋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
    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
    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
    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該項利息
    應自受領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800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
    係以受領人依其對事實認識及法律上判斷知其欠缺保有所受
    利益之正當依據時，既為已足，不以確實瞭解整個法律關係
    為必要。換言之，知之程度，僅須達於可認識之程度即為已
    足，並未以受領人於知悉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其受領為無法律
    上原因時，始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553號判決意旨參見）。查，被告於99年間出售綠陽光電
    公司股票予原告時，其主觀上已知其受領每股逾15元之股款
    即303萬5,000元，屬無法律上原因，自斯時起被告已知無法
    律上之原因，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自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
    信函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
    還不當得利之債權，屬於金錢債權，未約定利率，依民法第
    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4
    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
    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3萬5,000
    元，及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52,735元(第一審裁判費51,937元、證人旅
    費798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規定，應由
    敗訴之被告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本判
    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相當擔保金額得
    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63號
原      告  鄭小玲  
被      告  張進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52,735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012,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3,035,0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主張被告侵占其投資款，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715,000元；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主張被告詐欺其買入股款，另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變更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035,000元，及自民國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第262、264、273頁)。經查，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與原訴均係本於原告透過被告向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光電公司)購買未上市股票之基礎事實，程序上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詐欺之故意，向原告佯稱綠陽光電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無風險穩健，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有管道可以每股40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99年4月28日以每股40元價格，透過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75,000股未上市股票，並依被告指示買進而滙款股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被告又於99年6月間告知原告，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現在每股23元，鴻海公司即將全數收購，保證不會有問題云云，原告為攤平投資成本，誤信被告說詞，再依被告指示於99年6月29日匯款股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股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145,000股未上市股票。嗣綠陽光電公司於104年間倒閉，原告向綠陽光電公司詢問股價乙事，始得知綠陽光電公司從未以每股40元價格出售股票，且經綠陽光電董事長即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增資每股價格一律15元。被告上開行為，顯係故意詐欺原告賺取股票差價，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購買220張股票股款應為330萬元，但被告卻收取股款633萬5,000元，其中330萬5,000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應返還303萬5,000元不當得利，並附加自知悉無法律上之原因即104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由法院擇一有理由而為判決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綠陽光電公司是股票未上市公司，原告本得自行評估決定是否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綠陽光電公司董事長李適維係被告外甥，被告多次向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每股價格有23元或30元或40元不等，買入價格跟原告都一樣。被告未向原告保證獲利，被告已將原告匯款633萬5,000元，連同被告自己購買的股款，於99年5月21日、99年7月22日悉數匯款給李適維，被告未受有何利益，不應負返還責任。本件原告投資失利，不應向被告求償，且原告提出之詐欺刑事告訴，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縱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理由：
　㈠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所涉行為違反社會倫理道德、價值意識、商業競爭秩序或一般性經濟活動中的正當經濟行為等一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993號判決參照)。次按詐欺之不法行為，如符合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要件，受害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加害人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該所稱詐欺，係指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為虛構、變更或隱匿之行為，故意表示其為真實，使表意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是項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人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判決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規定；是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參照)。
　⒉綠陽光電公司於96年11月16日設立登記，經主管機關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於106年12月27日為解散登記，復於107年1月29日為廢止登記，有屏東縣政府113年11月9日屏府城工字第1130177288號函送綠陽光電公司歷年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217頁)。原告主張其依被告指示，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40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75,000股，再於99年6月29日匯款287萬5,000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配偶古美琴帳戶，以每股23元價格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145,000股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匯款回條聯為證(補卷第2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46頁)，堪認上開事實為真正。
　⒊原告主張綠陽光電公司於99年10月間股價為每股15元，被告向原告施用詐術，先後佯稱每股為40元、23元，致原告陷於錯誤，陸續交付股款購買股票75,000股、145,000股，原告受有303萬5,000元損害等語，雖為被告所否認，惟查：
　　①據證人李適維到庭證稱：綠陽光電公司為股票未上市公司，有委託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增資約4次，每股價格固定15元，此價格是經過董事會決議、股東大會通過的。被告是我舅舅，他很早以前就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股東，所以他知道公司要增資的消息，他把要購買股票的錢匯進我或我太太的帳戶，並給我購買股票者之姓名、股數的名單，我按每股15元、每人購買股數計算股款是否正確，登記在股東名簿，我不知道原告是不是向被告買股票，但我有去查股東名冊，原告確實是公司股東，以每股15元計算，原告登記的股份是22萬股。99年間太陽能趨勢看好，市場上市櫃公司的股價很高，綠陽光電公司股東會去找親朋好友來買股票，他們可能開價高於15元，但用15元向公司買股票，中間的差價是放到自己口袋或是再換成綠陽光電公司的股票。104年間，我與公司所有董事都有收到股東請求損害賠償通知，董事林飛龍或陳玉興其中一人說有委託律師處理，後續我就沒有收到進一步的消息等語(本院卷第257-262頁)，並有原告提出存證信函、滙款回條聯、李適維律師函在卷可憑（補字卷第17-25頁），由此可知，被告利用其與證人李適維之舅姪關係，刻意隱瞞每股15元之重要資訊，向原告佯以每股40元、23元不等價格吸引原告購買，被告顯係故意施用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委託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份，已侵害原告意思表示形成自由之權利，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首揭說明，被告不法侵害原告投資之意思決定自由權，自應對原告所受之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②被告雖抗辯原告交付之股款，連同其自己購買股款，一併匯款給李適維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其購買每股價格與原告相同，未賺取差價云云，並提出其妻古美琴之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為憑(本院卷第49-55頁)，惟依上開匯款明細可知，原告於99年4月28日匯款300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5月21日匯款705萬元予李適維；又原告於99年6月29日匯款287.5萬元、於99年7月1日匯款46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古美琴帳戶後，被告亦未自古美琴帳戶同額滙款予李適維，而係於99年7月22日匯款616萬元予李適維之事實，是以，依前開古美琴帳戶尚無法證明被告確係以每股40元、23元交付款股予李適維，用以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份，難認被告前開抗辯可採。又原告前對被告提出詐欺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應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被告提出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7-61頁），惟檢察官並未調查被告收取股款價差之相關證據，且不起訴處分本無拘束民事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效力，自不能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③被告抗辯原告自行考量獲利及投資風險等情後，始決定以每股為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不能因日後投資失利，要求其賠償云云。查，綠陽光電公司係非公開發行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並非於公開場合交易，其股票價格本非未曾接觸該公司之原告所能知悉了解，縱當時客觀環境為太陽能產業景氣良好，市場交易行情佳，然無其他客觀資料可資憑算股份價格，難認原告當時已掌握綠陽光電公司在市場上之客觀行情及價格，況原告係基於被告告稱綠陽光電公司穩健，董事長李適維係其外甥，每股價格為40元、23元等話術，始委託被告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亦不爭執原告係以每股40元、23元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然綠陽光電公司一律以每股價格15元辦理增資，據此可知，原告顯非基於自由意思決定以每股逾15元之價格購入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被告前開抗辯，應無足採。
　⒋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故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查，原告於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予綠陽光電公司，並以副本告知被告，其上載明「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張進昌先生強烈告訴本人，貴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先生是位優秀進取有為的年輕人，貴公司太陽能技術領先，沒有風險、穩健，有問題他會負責。本人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匯款新台幣叁佰萬元、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匯款新台幣貳佰捌拾伍萬元及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一日匯款新台幣肆拾陸萬元共計匯款陸佰叁拾叁萬伍仟元，並經張晉昌先生轉匯公司總經理李適維夫人帳戶，認購二佰二拾張貴公司股票。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當時認購每股四十元，日前詢問貴公司得知公司從未出售過如此高單價股票，請李適維先生以善良負責人的態度告知實情並審慎的回函告知。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及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侵占罪，法定本刑均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亦均為公訴罪，請台端自行參採，希勿自誤為禱。」(補卷第17-19頁)，足證原告至遲於104年1月間已知悉其受損害金額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人；原告遲至113年7月1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此有原告民事起訴狀上法院收文戳章可佐（補字卷第13頁），依上說明，原告之損害賠償求權已逾2年時效期間，因時效完成而免負義務。被告主張時效抗辯，為有理由，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不能准許。
　㈡原告依不當得利請求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受益人之受有利益，若非出於給付者之意思導致他方受有利益，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查，本件原告係因被告不法侵害其意思決定自由權，誤信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以每股逾15元即40元、23元不等，滙款合計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以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已如前述，原告對被告並非有意識地基於一定目的增益被告之財產，被告之受領顯非以給付方式取得財產利益，致原告受損害，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類型，應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判斷原告之請求是否有據。
　⒉次按在「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由於受益人之受益非由於受損人之給付行為而來，而係因受益人之侵害事實而受有利益，因此祇要受益人有侵害事實存在，該侵害行為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損人自不必再就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如受益人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之原因」，即應由其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查，被告對原告隱瞞綠陽光電公司每股為15元之交易資訊之行為，致原告以每股逾15元交付股款予被告，委由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而受有股價差價之損害，侵害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該項財產移動違反財產法上權益歸屬秩序，自不具保有利益之正當性，應構成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雖被告抗辯投資本來就有風險，原告應自負盈虧之責云云，惟按不當得利乃對於違反公平原則之財產變動，剝奪受益人所受利益，以調整其財產狀態為目的，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不以受益人有歸責性及違法性存在為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因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即構成不當得利。又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僅於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為民法第182條第1項參照），被告明知綠陽光電公司增資股價每股15元，卻以每股逾15元即每股40元或23元不等向原告收取股款，難認被告有何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之情事。從而，被告以侵害原告意思決定自由權之行為，不法取得本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而受利益，原告主張被告就受領匯款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每股逾15元款項，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成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⒊按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81條但書亦有明定。又按不當得利制度不在於填補損害，而係返還其依權益歸屬內容不應取得之利益，故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受領人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且關於應返還數額，應以返還義務成立時為計算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99年間向被告購買綠陽光電公司股票當時，綠陽光電公司股價每股為15元，原告持有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業如前述，依前揭說明，被告不應取得之利益應以原告買進價格與實際價格即15元間差額乘以購買股數計算。準此，原告取得綠陽光電公司股票220,000股，以每股15元計算股款，合計應為330萬元(計算式：220,000股/張×15元/股＝330萬元)，惟原告滙款633萬5,000元至被告指定其妻古美琴帳戶，其中303萬5,000元(計算式：6,335,000元－330萬元＝3,035,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303萬5,000元，自屬有據。
　⒋末按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為民法第182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係課予惡意受領人附加利息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該項利息應自受領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起算（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00號判決要旨參照）。所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係以受領人依其對事實認識及法律上判斷知其欠缺保有所受利益之正當依據時，既為已足，不以確實瞭解整個法律關係為必要。換言之，知之程度，僅須達於可認識之程度即為已足，並未以受領人於知悉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其受領為無法律上原因時，始為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判決意旨參見）。查，被告於99年間出售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予原告時，其主觀上已知其受領每股逾15元之股款即303萬5,000元，屬無法律上原因，自斯時起被告已知無法律上之原因，則原告請求被告償還自104年1月13日寄發存證信函之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應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之債權，屬於金錢債權，未約定利率，依民法第203條規定，按週年利率5％計算，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03萬5,000元，及自104年1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訴訟費用為52,735元(第一審裁判費51,937元、證人旅費798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7條第1項規定，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並依同法第91條第3項規定，被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供相當擔保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張桂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